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09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北省供销合

作总社，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双方于 2015

年 2月 12日签署了《关于促进再生资源产业跨越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公司将在签署正式协

议时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是全省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是湖北省管理与经营

发展再生资源的省直政府机构，对湖北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将根据本协议，以促进发展与长期合作为目标，建立全方位合作关

系，具体项目另行签订合作协议。  

2、双方决定加快再生资源网络及市场的整合，并在再生资源加工技术、综

合利用、信息共享、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3、双方同意开展再生资源产业的投资合作，推动湖北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

双方首先对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下属公司湖北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控股的武汉

鑫汇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进行投资，整合全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和零部件再制



 

 

造的业务经营，建立全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利用网络体系。 

4、双方应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在未得到合作方认可的情况下，不得将合作

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和信息提供给第三方,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向相关第三

方或社会披露的除外。 

5、本协议及将来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不再

与第三方洽谈、开展与本协议内容及合作协议项目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合作，但公

司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合作的业务或项目除外。 

6、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符合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绿色决定生

死”的发展纲要，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总体要求，

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作为，对建设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有着重要意义。

双方通过战略合作，实现资源、技术与资本的大联合，能迅速推动公司在湖北省

再生资源产业的大发展，强化公司城市矿山循环产业的原料保障体系建设，能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另外，双方在合作模

式和时间进度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进展状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备查文件： 

《关于促进再生资源产业跨越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